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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光近视手术病人须知 
 定义 

 禁忌症 

 术后注意事项 

 

一、定义  
近视除了可以用眼镜、隐形眼镜来矫正外，也可用雷射手术方式矫正，雷射近视

手术有二种：一种是「准分子雷射原位角膜整型术」，另一种是「准分子雷射角膜整型

术」。 

 
二、禁忌症 
（一）有眼部活动性炎症如急性结膜炎，角膜炎、泪囊炎等。 

（二）患有圆锥角膜，青光眼，干眼症等疾患者。 

（三）曾发生过眼底出血，视网膜脱落的患者。 

（四）患有糖尿病，瘢痕体质，胶原病以及影响角膜伤口愈合的疾病患者。 

（五）重度弱视的患者。 

（六）常夜间开车的高度近视的驾驶员。 

（七）对视力要求极高且思想顾虑极重者。 

 
三、术后注意事项 
（一）手术当天眼睛会用纱布及眼罩包起来，不可自行拆除，要等隔日回诊时由医师或护理

人员帮忙拆除检查，并请自行保留取下之眼罩。回诊时请带手术当天开立的药品。 

（二）手术后前几天，眼睛伤口有刺痛、异物感为正常现象，不用紧张；但有剧烈疼痛或任

何异常现象，请速回门诊或急诊检查。 

（三）手术后两周内，绝对不可用手揉眼睛，白天可用墨镜或眼罩保护眼睛；晚上睡觉一定

要戴眼罩，以免无意识中用手揉眼睛。 

（四）手术后隔天、第一周、第二周、第一个月需回门诊追踪，若有任何问题可当面请教医

师。 

（五）洗头请用仰头洗，避免洗发脏水流进眼睛造成感染。 

（六）不要让化妆水及洗脸水跑进眼睛内。 

（七）手术后一个月内（尤其睡眠时）尽量带着眼罩护盖，防止外力碰撞即便是轻揉眼球亦

应避免，否则角膜瓣移位，恐将损及最佳视力 

（八）为了安全起见，手术后一个月内虽已具备驾驶所需视力，仍应尽量避免驾驶。 

（九）日常活动或运动并不受限，但游泳请延至手术后 1～2个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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